
 

=臺北市公私立游泳池衛生安全管理自主檢查表 

場所名稱  管理人員  

場所地址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泳池資料 
◎ 水道長度：               m        ◎ 水道數量：  

◎ 泳池總面積：             ㎡        ◎ 附設設施：□滑水道 □水療池 □其他：          

檢查項目 檢  查  內  容 
檢查結果 

備註 
合格 不合格 (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情形) 

人員健康檢

查、場地及

衛生管理 

1.每場館是否配置1名衛生管理人員及證書， 

  並由在職人員擔任。 
  法源依據： 

1.菸害防制法第 

  十八、十九及 
  四十條。 
2.臺北市營業衛 

  生管理自治條 

  例第四、六、 
  七、八及十五 

  條。 
（衛生局諮詢窗 

口： 2375-9800分 

機1939王小姐） 

2.從業人員是否每年1次做健康檢查並附檢查 

  表。 
  

3.有否配置急救箱。   

4.營業場所是否維持環境整潔衛生並設置病 

  媒防制設施，依不同業別登載檢查衛生稽 

  查紀錄表。 

  

5.營業場所有否公告衛生標示。   

6.中央空調冷水塔是否定期清洗消毒紀錄。   

7.涉水池是否隨時注滿水。   

8.浴廁是否清潔並落實登載自主管理檢查表 

  。 
  

9.所有入口處是否設置明顯禁菸標示(室外游 

  泳池得設吸菸區，並設置除吸菸區外不得

吸菸之標示)。  

  

10.是否無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室外吸菸 

  得供應吸菸有關之器物)。 
  

11.現場是否無吸菸行為人。   

12.吸菸區是否有明顯標示，面積不得大於室 

  外面積二分之一，不得為必經之處。 
  

13.是否定時作水質檢測並記錄。   

消防安全 

管理 

1.有否配置消防安全設備。   法源依據： 

消 防 法 第 六 、

九 、 十 一 、 十

三 、 十 五 之 一

條。 

（消防局諮詢窗

口：2729766分機

6117周先生） 

2.消防安全設備有否定期檢修申報（競技及 

  休閒運動場館業半年1次，運動訓練業1年1 

  次）。 

  

3.防火管理，每場館是否配置1名管理員及證 

  書是否在3年效期期內，管理員由在職人員 

  擔任。 

  

4.防焰物品設置是否有標籤標示。   

5.燃氣熱水器安裝及居室通風情形是否依規 

  定強制設置排廢氣氣設備，無一氧化碳中 

  毒潛勢。（現場未使用免檢） 

  

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 

1.是否屬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 

  場所。 

□是，室內空氣品質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標準規定。 

□否，非屬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 法 第 六 、 七

條，室內空氣品

質標準。 
（環保局諮詢窗

口： 27208889分

機7237廖小姐） 

2.是否已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認證或自主管理 

  標章。 

□已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標章（證號：___________ 

□已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認證（證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標章推動

作業要點、臺北

市環保局室內空

附表1 



  號：________） 

□未取得 

氣品質認證場所

推動計畫 

 

建築物安全

管理 

1.建築物室內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是否 

  按時申報（D1類： 300㎡以上1年1次，300 

  ㎡以下2年1次；D5類：1年1次）。 

  法源依據： 

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第三、四、

七條。 

（建管處諮詢窗

口： 27208889分

機2730李小姐） 

2.檢附「臺北市政府公共營業場所鍋爐房通 

  風設置與設備安全檢（複）查表」（無鍋爐 

  者免檢）。 

  

3.泳池建物為88年以前建造者有否申辦建物 

  耐震能力評估簽證之查核。 

  無須辦理者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鍋爐使用安

全管理 

1.是否依規定定期辦理鍋爐使用檢查簽證

（小型鍋爐不適用）。 

2.是否配置持合格證照之鍋爐操作人員。 

  法源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6條、第32條 

。 

（勞檢處諮詢窗

口：23086101分

機407孫先生、小

型鍋爐部分，分

機660-673） 

泳池設備及
安全管理 

 

1.現場執行業務救生員人數是否合乎游泳池

管理規範：配置室內  人、室外  人。 

  法源依據： 

1.游泳池管理規 

  範第七至十四 

  點。 
2.「商品(服務) 
  禮券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 事」應 

  記載事項第二 

  點。 

4.臺北市消費場 

  所強制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保 

  險實施辦法第 

  五、六條。 

5.衛生福利部「 

  應置有自動體 

  外心臟電擊去 

  顫器之公共場 

  所」二之（四 

   ）。 

6. 臺北市運動場 
  （館）防止針 

   孔攝影處理原 

   則第二至七 

   點。 

（體育局諮詢窗

口：25702330分

機4228許小姐） 

 

1.救生員是否均持有合格證照。   

2.教練是否均持有合格證照（無課程者免檢 

  ）。  
  

3.部分水池未開放者分隔是否符合規定（無 

  者免檢）。  

  

4.現場是否配置救生器具（救生浮具、救生 

  繩、浮水擔架、救生竿、人工呼吸器及高 

  腳救生椅）。  

  

5.現場是否配置完整中英文公告：游泳池水 

  質、水溫及水深現況，基本資料（開放使 

  用時間、收費基準、場地平面圖、使用人 

  安全注意及禁止事項、無障礙設施與服務 

  資訊）。 

  

6.附設滑水道有否標示注意事項並於起終點 

  配置具救生員資格的專責管制人員 (無滑 

  水道者免檢)。 

  

7.是否訂定自主管理計畫，且陳報地方主管

機關核備。 
  

8.游泳池提供游泳訓練班者學員與教練最低 

  比例是否符合規定。（無者免檢）。 
  

9.單日有一百人次出入泳池，是否已設置有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未達人次標準 

  者免設置），並完成上網登錄事宜，管理人 

  證書、電池及電擊片皆在效期內。 

  

10.是否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各項最低保 

  險金額不得少於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之規定，場館 

  營業範圍包含電梯使用部分已納入保險範 

  圍，場館提供食品者投保食品中毒責任附 

  加條款，現場公告投保證明及繳費收據。  

  

11.教練課程是否使用定型化契約及預收款項 

  是否依規辦理履約保證。 
  



12.發行商品（服務）禮券有否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及辦理履約保證。 
  

13.有無訂定自主管理計畫，且陳報地方主管 

   機關核備。 
  

14.游泳池內之設備是否由合格專業人員負責 

  操作、檢測及維修，依規定留有相關紀錄 

  。 

  

15.泳池室外池使用鍋爐有無檢查簽證紀錄（  

  無者免檢）。 
  

16.男女廁所、浴室、更衣室或其他類似設施 

 ，是否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並做紀錄。 
  

 

 

 

 

 

 

 

 

 

 

 

 

 

 

 

 

 

 

 

 

 

 

 

 

 

 

 

 

 

 

 



  臺北市公私立運動場館衛生安全管理業者自主檢查表 

場所名稱  管理人員  

場所地址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檢  查  內  容 
檢查結果 

備註 
合格 不合格 (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情形) 

菸害防制 

及場所衛 

生管理 

 

1.所有入口處是否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 

  者若無經營浴室業第 

4至11項可免受檢查 
。 

法源依據： 

1.菸害防制法第十八 
  、十九及四十條。 
2.臺北市營業衛生管 

  理自治條例第四、 
  六、  七、八及十 
  五條。 
（衛生局諮詢窗口： 

 2375-9800分機1939 
 王小姐） 

2.是否無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3.現場是否無吸菸行為人。   

4.每場館是否配置1名衛生管理人員及 

  證書，並由在職人員擔任。 

  

5.從業人員是否每年1次做健康檢查並 

  附檢查表。 

  

6.營業場所是否維持環境整潔衛生並 

  設置病媒防制設施，依不同業別登 

  記檢查衛生稽查紀錄表。 

  

7.營業場所有否公告衛生標示。   

8.浴廁是否清潔並落實登載自主管理 

  檢查表。 

  

9.有無提供保險套及水性潤滑劑。   

10.浴間有無裝置緊急求救設施及急

救箱設置。 

  

11.是否定時做水質檢測並記錄。   

 消防安全 

1.有否配置消防安全設備。   法源依據： 

消防法第六、九、

十一、十三、十五

之一條。 

（ 消 防 局 諮 詢 窗

口 ： 2729766 分 機

6117周先生） 

2.消防安全設備有否定期檢修申報（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半年1次，運 

  動訓練業1年1次）。 

  

3.防火管理，每場館是否配置1名管理 

  員及證書是否在3年效期期內，管理 

  員由在職人員擔任。 

  

4.防焰物品設置是否有標籤標示。   

5.燃氣熱水器安裝及居室通風情形是 

  否依規定強制設置排廢氣氣設備，無 

  一氧化碳中毒潛勢。（現場未使用免 

  檢） 

  

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 

1.是否屬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

公告場所。 

 

□是，室內空氣品質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標準規定。 

□否，非屬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第六、七條，室

內空氣品質標準。 
（ 環 保 局 諮 詢 窗

口：27208889分機  
7237廖小姐） 

2.是否已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認證或自主     

管理標章。 

□已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標章（證號：___________ 

□已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認證（證 

  號：________） 

□未取得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標章推動作

業要點、臺北市環

保局室內空氣品質

認證場所推動計畫 

 

建築物安全 
1.建築物室內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是否按時申報（D1類： 300㎡以上1 

  法源依據：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附表2 

 

 



  年1次，300㎡以下2年1次；D5類：1 

  年1次）。 

2.檢附「臺北市政府公共營業場所 

  鍋爐房通風設置與設備安全檢（ 

  複）查表」（無則免檢）。 

第三、四、七條。 

（ 建 管 處 諮 詢 窗

口： 27208889分機

2730李小姐） 

鍋爐使用安

全管理 

1.是否依規定定期辦理鍋爐使用檢查簽

證（小型鍋爐不適用）。 

2.是否配置持合格證照之鍋爐操作人

員。 

  法源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6條、第32條。 

（勞檢處諮詢窗

口：23086101分機

407孫先生、小型鍋

爐部分，分機660-

673） 

 

 

 

 

 

 

 

 

 

運動場館 

安全管理 
 

 

 

 

 

 

 

 

 

 

 

 

 

 

 

 

 

1.運動器材、設備是否正常使用。   法源依據： 

1.「健身中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應記載事項第二 

  、三、六、二十 

  二點。 

2.「健身教練服務 

  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應記載事項 

  第二、十八條。 

3.「商品(服務)禮 

  券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應記載事項 

  第二點。 

4. 臺北市消費場所 
  強制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實施 

  辦法第五、六條 

  。 

5.衛生福利部「應 

  置有自動體外心 

  臟電擊去顫器之 

  公共場所」二之 

  （四）。 

6. 臺北市運動場（ 
  館）防止針孔攝 

  影處理原則第二 

  至七點。 

（體育局諮詢窗口 

：25702330分機 

4228許小姐） 

2.有否公告營業場所會員人數訊息揭 

  露。 

  

3.有無張貼設備使用說明。   

4.有無張貼不當使用產生危險之警告

標示 

  。  

  

5.有無張貼緊急處理危險方法說明。   

6.有無具國民體適能證照或具有解說 

  各種器材使用方式專業之指導員或可 

  供消費者詢問器材使用方式之聯絡資 

  訊。 

  

7.是否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各項 

  最低保險金額不得少於臺北市消費場 

  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 

  法之規定，場館營業範圍包含電梯使 

  用部分已納入保險範圍，場館提供食 

  品者投保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現 

  場公告投保證明及繳費收據。 

  

8.會籍及課程是否已使用定型化契約， 

  並提供已簽待審契約。 
  

9.預收會籍或教課程費用是否辦理履 

    約保證。 

  

10.販售票券有否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及辦理履約保證。 

  

11.場所是否依規定設置 AED，並完成 

  上網登錄事宜，管理人證書、電池 

  及電擊片皆在效期內。 

  

12.男女廁所、浴室、更衣室或其他類 

  似設施，是否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並 

  做紀錄。 

  

13.男女廁所、浴室、更衣室或其他類 

  似設施是否鋪設止滑效果之器物。 
  

14.業者是否依個⼈資料保護法對消費 

  者相關資料有「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措施之處理方式」。 

  

15.業者是否於營業場所內張貼消費警 

  語（如：簽約前應有至少3日以上審 

  閱期、如教練或業務人員有不當行銷 

  應立即向業者反映等），提醒消費者 

  



  避免自身權益受損。 

          

 


